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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美亚柏科”）于

2018 年 10 月 2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原股权激励对象李程、

李雷、饶丽萍、唐淮灿、邓风森、黄峰、林璨因离职，已不符合股权激励对象的

条件，公司董事会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

励计划》”）的规定，决定对上述 7 名原股权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公司已获授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53,568 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总金额为 354,582 元。本次回

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794,886,377 股减至 794,832,809 股。现就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简述 

1、2016年11月1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 

2、2016年11月25日，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关于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及审核意见》。 

3、2016年12月2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第二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等议案。 

4、2016年12月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和《关于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确定2016年12月7 

日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同意公司向首批激励对象471人授予限制

性股票9,086,100股，授予价格为12.19元/股。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5、2016年12月28日，公司发布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完

成的公告》，完成了首期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工作。确定股份上市日为2016年12月

30日。公司总股本由487,254,406股增加至496,340,506股。 

6、2017年6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尚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决定对11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共计149,700股进行回购注销，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

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总人数由471人

调整为460名，已授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9,086,100股调整为

8,936,400股，公司总股本由496,340,506股调整为496,190,806股。该部分限制性

股票已于2017年11月2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

购注销手续。 

7、2017年8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尚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决定对7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共计74,000股进行回购注销。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回

购注销完成后，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总人数由460名调整

为453名，已授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8,936,400股调整为8,862,400股，

公司总股本由496,190,806股减至496,116,806股。该部分限制性股票已于2017年11

月2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购注销手续。 

8、2017年11月1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预留部分）的议案》，公司计划向101名激励对象授予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预留部分股份913,900股，预留股份授予日为2017年11月13日。该部分股

份上市日为2017年12月4日，公司总股本由496,116,806股增加至497,030,706股；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董事会决定对4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73,000



股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

对象总人数由453名调整为449名，已授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8,862,400股调整为8,789,400股,公司总股本由497,030,706股减至496,957,706

股。该部分限制性股票已于2018年5月1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完成回购注销手续。 

9、2017年12月1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本次解锁的激励对象共449名，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515,760股，已授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调整为

5,273,640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于2018年1月2日上市流通。 

10、2018年3月2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决定对13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尚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共计153,720股进行回购注销。其中首次授予股份135,720股，预留部分

股份18,000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激

励对象由449名调整为439名，已授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5,273,640股

调整为5,137,920股；预留部分激励对象由101名调整为98名，已授予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由913,900股调整为895,900股，公司总股本由496,957,706股减至

496,803,986股。该部分限制性股票已于2018年5月1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购注销手续。 

公司于2018年5月23日实施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总股本496,803,98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人民币现金2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6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总股本由496,803,986股增加至

794,886,377股。 

二、本次回购情况描述 

1、本次回购基本情况 

原首次授予股权激励对象邓风森、黄峰、林璨等3人和预留部分授予股权激

励对象李程、李雷、饶丽萍、唐淮灿等4人，因离职不符合股权激励对象的条件，

按照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对上述7



名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53,568股

进行回购注销。本次注销股份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0067%。其中邓风森、

黄峰、林璨等3人持有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2,848股，

回购价格为每股7.46875元，回购金额为170,646元。李程、李雷、饶丽萍、唐淮

灿等4人持有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30,720股，回购价

格为每股5.9875元，回购金额为183,936元。 

综上，本次回购股份总数为53,568股，回购总金额为354,582 元。本次回购

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从794,886,377股减至794,832,809股。 

2、回购数量、回购价格及调整依据 

2017年5月18日，公司实施了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人

民币现金0.4元（含税）。2018年5月23日，公司实施了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人民币现金2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6股。 

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十四章 限制性股票的

回购注销”“一、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的调整方法”的相关规定，若在限制性股

票授予日后，公司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配

股等事项，公司应当按照调整后的数量对激励对象获授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及基于此部分限制性股票获得的其他美亚柏科股票进行回购。 

1、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Q＝Q0×（1＋n） 

其中：Q 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Q0 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n 为

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

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本次回购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份数量调整为 

Q=14,280股*（1+0.6）=22,848股 

本次回购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股份数量调整为 

Q=19,200股*（1+0.6）=30,720股 

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十四章 限制性股票的



回购注销”“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的相关规定，若在授予日后，

美亚柏科发生派息、派送股票红利、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拆细、缩股或配

股等影响公司总股本数量或公司股票价格应进行除权、除息处理的情况时，公司

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调整方法如下： 

1）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P＝P0÷（1＋n） 

其中：P为调整后的回购价格，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n 为每股的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

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2）派息 

P＝P0﹣V  

其中：P为调整后的回购价格，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 为每股的派息额。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授予日为2016年12月7日，授予

价格为12.19元/股。股份授予完成后，公司实施了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和2017

年年度权益分派，其回购价格将根据转增及派息后的调整方式进行调整，即第二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调整后的回购价格： 

P＝（P0﹣V）÷（1＋n）=（12.19-0.04-0.2）/1.6=7.46875 元/股。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日为2017年11月13日，授予价格

为9.78元/股。股份授予完成后，公司实施了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其回购价格

将根据转增及派息后的调整方式进行调整： 

即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调整后的回购价格 

P＝（P0﹣V）÷（1＋n）=（9.78-0.2）/1.6=5.9875元/股。 

3、回购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股份数量为53,568股，回购总金额为354,582元，回购资金为公司

自有资金。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数量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

通股 
303,781,421 38.22% -53,568 303,727,853 38.21% 

高管锁定股 257,440,820  32.39% —— 257,440,820  32.39% 

首发后限售股 36,686,489  4.62% —— 36,686,489  4.62% 

股权激励限售股 9,654,112  1.21% -53,568 9,600,544 1.2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91,104,956 61.78% —— 491,104,956 61.79% 

三、总股本 794,886,377 100% -53,568 794,832,809 100% 

注:小数点尾数由于四舍五入会存在细微差异。 

四、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激励对象

总人数将由439名调整至436名，已授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8,220,672

股调整至8,197,824股；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激励对象总人数将

由98名调整至94名，目前还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1,433,440股调整至1,402,720

股。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经营状况和股权分布

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责，也不会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 

五、律师出具的专项意见 

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回购注销部分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除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外，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回购注

销涉及的回购原因和数量、回购价格和定价依据、回购资金来源均符合《公司法》

《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尚需按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履

行相应的减资程序和股份注销手续，并就本次回购注销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回购注销部分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0 月 26 日 

 




